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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信息化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自

然资源局）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局、交

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大数据局、能源局、水务（水利）

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绿色引导作用，推动节能减排降碳，助

力绿色发展，2019 年 9 月，省财政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

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建立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制度

的实施意见》（鲁财资环〔2019〕1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绿色门槛”

制度）。政策实施近两年来，对推动企业绿色发展节能低碳发挥

了重要作用，但也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审核把关不严、信息共

享难等问题。为更好发挥“绿色门槛”制度实施效果，现提出以

下补充措施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建立工作会商协调机制。根据省委深改委办公室《进一

步推进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落实工作方案》要求，2021 年 12 月底

前，各级财政会同业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会商协调

机制，明确成员单位、职责分工和组织形式，共同协商解决“绿

色门槛”制度落实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二、加快推进信息资源共享。省大数据局牵头，依托省一体

化大数据平台，建立“绿色门槛”相关主题信息资源库，便于业

务主管部门及时准确获取存在节能环保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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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生态环境、节能减排等业务主管部门应将发现查处的污染物

排放或用能超标的企业信息，及时汇总推送到“绿色门槛”主题

信息资源库，做到数据资源即时更新、实时共享。 

三、及时更新完善制度要求。经过部门会商，各级可根据碳

达峰碳中和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最新政策规定，以及节能减排

降碳技术发展变化等新形势新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对财政资金

优先支持和不予支持范围进行更新调整，更好发挥政策导向作

用。 

四、建立轻微违法容错机制。按照“惩前毖后、教育优先”

原则，各级在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落实过程中，对非恶意轻微环境

违法且整改到位的企业，经部门会商同意后，可纳入财政资金支

持范围。 

五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企业在申请财政资金时，必须

对照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规定，核实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不符合条

件的企业应自觉停止申报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向业务主管部门提

交资金申请文件等材料时，必须就申请该项资金是否符合“绿色

门槛”制度要求做出书面承诺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负责。 

六、严格履行审核把关责任。业务主管部门在研究制定本领

域财政扶持政策时，应将符合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要求作为资金申

请前置条件；在受理企业申报材料，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时，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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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“绿色门槛”主题信息资源库，对企业

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逐一审核把关，不符合条件的企

业一律不得纳入财政支持范围；向财政部门提交资金分配意见

时，应对“绿色门槛”制度审核情况予以说明。财政部门在对业

务主管部门提出的资金分配意见进行合规性审核时，应将是否符

合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规定作为重点复核内容。 

七、严格进行责任追究。对提供虚假资料，做出不实承诺的

企业，业务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在审核、复核环节，一经发现立

即制止纠正，并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

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对事后通过审计、检

查、绩效评价、日常业务管理等渠道发现的违反“绿色门槛”制

度要求的企业，业务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会商后，要及时追回已

拨付财政资金。对履职不到位，在“绿色门槛”审核中把关不严，

致使财政资金流向不符合规定企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政府部门

及其工作人员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监察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

责任。 

八、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力度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大“绿色门槛”

制度宣传力度，及时总结经验做法。2021 年 11 月底前，省直有

关部门主动通过部门门户网站等渠道，及时向社会公开“绿色门

槛”政策调整、资金申报要求和程序等，提高制度知晓度，维护







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2021 年 9月 28日印发 


	空白页面



